
 

南京邮电大学文件
校发〔2010〕15 号 

关于印发《南京邮电大学 

重大活动档案归档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职能部门： 

《南京邮电大学重大活动档案归档管理办法》经党政联席会

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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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重大活动档案归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重大活动档案管理，确保重大活动档案的

完整与安全，发挥重大活动档案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及有关法规规定，结合本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档案，是指本校在重大活动过

程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文件、实

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社

会活动： 

（一）中央、部（省）级党政领导在本校的视察活动； 

（二）国内外各界知名人士来校参观、访问、讲学、接受名

誉职务、捐赠等活动；  

（三）上级部门对本校各项工作的考核、评估、验收活动； 

（四）省级以上代表团来校活动； 

（五）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活动； 

（六）学校领导参加的重要国内外公务活动； 

（七）我校承办的国际性学术活动； 

（八）学校召开的各类重大会议（如党代会、教代会等）和

举办的全校性活动（如校庆）； 

（九）各类由学校组织的或代表学校参加的全国性、国际性

竞赛、会展等活动； 

（十）重大项目开工、奠基、落成（竣工）典礼、揭牌仪式；  

 ─ 2 ─ 



 

（十一）其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活动。 

第四条 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遵循加强督导、统一协调、

各负其责、完整收集、集中管理、有效利用的原则。校长办公室

负责协调，校档案馆负责监督、指导学校各单位重大活动档案的

收集、整理，并集中保管学校重大活动档案。 

第五条 组织、承办重大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组织承办单

位），负责重大活动档案的收集、整理、移交工作。 

组织承办单位在制订重大活动实施计划时应当同时制订重

大活动档案收集方案，明确重大活动档案管理的责任部门和人

员，落实相应的保障措施。 

组织承办单位为两个以上的，以上规定的工作由承担主要工

作的单位为主负责，其他组织承办单位及负责新闻报道等工作的

单位，应当及时整理本单位在重大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并在重大

活动结束之日起 20 日内向承担主要工作的单位汇总移交，其中

负责新闻报道工作的单位，应将重大活动中形成的声像档案，另

准备一套，直接向档案馆归档。 

第六条 组织承办单位的档案工作人员具体负责重大活动档

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具备档案工作知识，忠于职守，遵守档案

工作纪律。 

第七条 校档案馆应当加强与组织承办单位的联系，及时掌

握重大活动的有关情况，督促、指导、协调组织承办单位收集、

整理重大活动档案。 

第八条 组织承办单位应当自重大活动结束之日起 1个月

内，向校档案馆移交重大活动档案；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移交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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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须经校档案馆同意。组织承办单位可以保留重大活动档案

的副本或者复制件。 

第九条 所有权属于个人的重大活动档案，学校鼓励档案所

有者向校档案馆捐赠或者寄存。捐赠者、寄存者可以对其档案中

不宜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校档案馆应当维护其合法

权益。 

第十条 校档案馆应对已经进馆保存的重大活动档案，及时

开展编目、鉴定等工作，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依法提供利用。 

向校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重大活动档案的单位、个人，

可以无偿利用其移交、捐赠、寄存的档案资料。 

第十一条 校档案馆应根据校报、校网等媒体发布的信息，

定期检查各单位重大活动档案的归档情况。 

对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校档案馆

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对不按规定向校档案馆移交重大活动档案的，校档案馆应责

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没有改正的，报学校档案工作领导小组，给

予通报批评。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校档案馆负责解释。 

 

 

主题词：重大活动  档案  归档  办法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0 年 4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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